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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南阳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及

市级重点实验室申报工作

一、职责要求

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申报工作由实验室与平台基地

建设科牵头统筹，各业务科按所负责领域组织形式审查。电

子信息与新材料科技科负责电子信息、新材料领域，先进制

造与交通科技科负责先进制造与自动化、新能源与交通领

域，生物医药与社会事业科技科负责生物技术与医药、资源

环境与社会事业领域，现代农业农村科技科负责现代农业领

域，科技企业与现代服务业科技科负责科技服务业领域。市

重点实验室申报材料由实验室与平台基地建设科进行审核。

申请单位可以参考 2024 年申报通知要求：

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

https://kjj.nanyang.gov.cn/2024/07-10/483587.html

市重点实验室

https://kjj.nanyang.gov.cn/2024/08-16/594569.html

二、申报方式及时间节点

本次申报采取无纸化方式进行，由平台申报人、申报单

位和推荐（主管）单位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南阳市科技信息综

合管理系统（网址：http://fuwu.hnkjt.gov.cn/xmgl）进行线上

申报和推荐。平台申报人如实填写申报内容，确认提交前可

以多次修改保存；归口科技主管部门（单位）审核期间退回

修改的项目可以再次提交；已提交至市科技局的申请不再退

回修改。各平台申报人、单位管理员和主管部门严格按照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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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要求进行填报、提交并审核推荐，逾期系统将自动关闭相

应权限；系统关闭后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再修改、补充申

报材料。

单位和法人在线填报、提交申请材料的时间为：即日起

至 2025 年 5 月 30 日 18 时以前；归口科技主管部门（单位）

审核提交时间截止到 6 月 6 日 18 时。

审核、推荐：省属市属高校、科研院所、医院等事业单

位直接推荐至市科技局；其他单位均通过所在辖区科技管理

部门推荐申报。各推荐单位要为申报提供服务保障，并对所

推荐平台的真实性等负责。

初审、汇总：市科技局实验室与平台基地建设科对市

重点实验室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；市科技局相关业务科按所负

责领域对市工程技术中心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并于 2025 年

6 月 11 日 18 时前将初审结果提交至实验室与平台基地建设

科。

联系方式

1.电子信息与新材料科技科、先进制造与交通科技科、

科技企业与现代服务业科技科：63134965 63196700

2.现代农业农村科技科： 63134961

3.生物医药与社会事业科技科：63134170

4.实验室与平台基地建设科 63138268

5.科技信息综合管理系统 李爽立 63161386


